華梵大學教學助理補助獎勵要點
96年6月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開發創新課程，並提昇教學品質、減輕教師教學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之研究生，教學助理（含輔導員、輔教助理、課程助理）經費由學務處及教學卓越計畫相關經費支應，經費補助之申請、審核及給與依本辦法辦理之。
三、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審查，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掌理之。前項審查小組，由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教學創意發展中心及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主任組成。教務長為召集人，各系所主任得列席。於每學期初召開審查會議，依當學期獎補助經費狀況及申請科目之數量決定補助額度。
四、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以「課程科目」為申請對象，符合下列標準之授課教師均得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請，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依下列標準審核，符合二項標準以上者得優先配置：

（一）全校各教學單位開設之必修（含通識核心）課程。

（二）開發創新具特色之課程。

（三）開發遠距課程或網路（線上）教學。

（四）開設跨領域整合性課程。

（五）採協同教學（講座）方式授課。

五、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每位教師依系內自訂原則進行第一階段申請及分配。授課教師得依據所教授課程之性質及需求，在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六、教學助理得由申請教師自行選任適當之人選，凡具本校在學學籍之碩、博士班學生，參加由本校舉辦之教學助理培訓課程，並獲得認證者始得擔任之，但修課學生不得擔任該科教學助理。若有特殊情況未參與培訓或未及獲得認證者，得先用後訓。
七、教學助理依其協助教學工作性質，共分為三類，其名稱及擔任之工作為：

（一）輔導員：於課後負責補救教學相關事宜，或帶領討論課、實習課程、戶外教學等，以博士生優先擔任。

（二）輔教助理：配合教師教學所需，協助教師數位教學或教材編寫等相關事宜。

（三）課程助理：協助準備教師課堂任教所需之教學器材設備、資料準備，及相關教學行政事項，或擔任伴讀生等。
輔導員得兼任另外二類之工作。輔教助理得兼任課程助理之工作。課程助理不得兼任另外二類之工作。

八、教學助理工作酬勞及每月工作時數，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依其工作性質核給。

（一）輔導員：每小時工作酬勞最高為四百元，每月每課程每班時數最高以十五小時為限。最多得兼兩個單位。總計每人每月上限不超過一萬二千元。

（二）輔教助理：每小時工作酬勞最高為二百元，每月最高以二十小時為限。最多得兼兩個單位。總計每人每月上限不超過八千元。

（三）課程助理：每小時工作酬勞最高為一百五十元，每月工作時數最高以四十小時為限，每月上限不超過六千元。

每學期最多以四個月計算。
九、擔任輔導員須經申請、審核、評選、每月之考核。擔任第二、三級助理亦須經申請及每月之考核。若期末表現傑出者，可獲獎勵金。擔任教學助理期間考核表現不佳者，次月即取消補助金。有關申請、評選、考核及獎勵，由授課教師及教學創意發展中心諮詢輔導委員會辦理。相關施行細則由教學創意發展中心另訂之。獎勵經費由教學卓越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十、所有教學助理應參與教學創意發展中心舉辦之助理培訓課程活動，其參與培訓課程活動之表現由教學創意發展中心核發研習卡登錄其出席及學習認證依據，作為審查小組等優先核予補助金、工作時數等，以及相關評選、考核之基礎。

十一、獲配第二級以上教學助理之教師，應於每學期期末提出教學助理輔助教學之自評成果，以利經驗交流，並作為次學期持續補助之重要參考。
十二、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